临时占用林地审批程序
一、适用范围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是指在林地上建造永久性、临时性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改变林地用途的建设行为。
（一）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占用林地。
（二）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
[bookmark: _GoBack]（三）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
二、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三、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 第35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
四、受理机构
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
五、决定机构
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
六、办理条件
（一）各类建设项目不得使用Ⅰ级保护林地。
（二）国务院批准、同意的建设项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复有关规划同意或纳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可以使用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三）国防、外交建设项目，可以使用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四）县（市、区）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可以使用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勘查项目、大中型矿山、符合相关旅游规划的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可以使用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其他工矿、仓储建设项目和符合规划的经营性项目，可以使用Ⅲ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六）符合城镇规划的建设项目和符合乡村规划的建设项目，可以使用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七）符合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规划的建设项目，可以使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范围内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
（八）公路、铁路、通讯、电力、油气管线等线性工程和水利水电、航道工程等建设项目配套的采石（沙）场、取土场使用林地按照主体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范围执行，但不得使用Ⅱ级保护林地中的有林地。选址无特殊要求和限制的建设项目，以及一般采矿、采石、采土等使用林地项目，应优先选择宜林地、无林地，以及林地质量差的林地，禁止使用国家级公益林地。
（九）上述建设项目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可以使用Ⅳ级保护林地。
（十）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内取土、采砂、开矿；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和易导致自然景观破坏的区域取土、挖沙、采石等。
本条第一款第（二）、（三）、（七）项以外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不得使用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地。
未纳入本规定的其它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有关要求，按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执行。
第六条 对于不符合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林地分级管理规定，但符合调整条件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同意后，修改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调整林地保护等级后，方可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手续。
第七条 建设项目占用林地的审核权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建设项目占用林地，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八条 建设工程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关于调整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事项的通知（新林资字[2018]319号）依据《建设项目食用林地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第六条规定，自2018年7月1日起，自治区林业厅决定将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和森林经营单位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建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的审批事项调至地（州、市）林业局办理。
临时占用林地项目不得在临时占用的林地上修筑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用地单位应当在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或者临时占用结束之日起1年内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7、 申办材料
1、临时（永久）占用林地许可
	
材
料
清
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格式
	提交方式

	
	
	
	电子
	纸质
	

	
	1
	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性证明文件，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
	
	√
	申请人提交

	
	2
	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办理事项的）
	
	√
	申请人提交

	
	3
	项目批准文件
	
	√
	发改部门

	
	4
	有关林草主管部门上报文件
	
	√
	林草主管部门

	
	5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林地现状调查表
	
	√
	提供符合《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规范》（LY/T 2492-2015）的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林地现状调查表

	
	6
	使用林地申请表
	
	√
	申请人提供

	
	7
	有关林草主管部门出具的现场查验表及查验照片
	
	√
	县市林草主管部门提供

	
	8
	有关林草部门出具的恢复森林植被的措施文件
	
	√
	申请人和林草主管部门提供

	
	9
	被使用林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出具划拨恢复森林植被造林用地的承诺文件
	
	√
	县级人民政府

	
	10
	临时占用林地的，用地单位提供原地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方案或协议
	
	√
	申请人提供

	
	11
	县级林草主管部门使用林地公示及公示结果（公示日期至少7个工作日）
	
	√
	县市林草主管部门提供

	
	12
	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单据或凭证
	
	√
	申请人提供

	
	13
	存在违法使用林地行为：①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罚款缴款凭证、不予处罚理由说明书等相关决定书。②刑事处罚：检察机关的立案决定书，检察机关的不予刑事立案决定书、不予立案理由说明书等相关决定书
	
	√
	县市林草主管部门提供

	
	14
	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国、凤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的，需提供主管部门的意见
	
	√
	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

	
	15
	①国有林地：出具兑现补偿的证明
②集体林地：已兑现补偿的出具兑现补偿的证明未兑现补偿的，出具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兑现补偿承诺文件
	
	√
	申请人和县级人民政府提供

	
	16
	县市林草局出具的林地权属证明
	
	√
	县级林草部门


八、办理方式
一、报件。项目单位将报件报至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同时县市林业主管单位进行网上审批申请），留下联系方式，待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核后通知。
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用地单位接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核通知后，去银行缴费，缴费成功后务必于2个工作日内拿银行到账凭证到地区林业局计财科开取非税发票。（每月25-31日不办理缴费）
三、审核通过、植被恢复费缴纳完毕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下达批准书。
四、同时有长期使用和临时占用林地的项目。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核同意长期使用林地后，再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办理临时占用林地审批手续。
九、办理流程
（一）流程图（后附）
说明：一、项目单位将报件报至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同时县市林业主管单位进行网上审批申请），留下联系方式，待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核后通知。
二、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用地单位接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核通知后，去银行缴费，缴费成功后务必于2个工作日内拿银行到账凭证到地区林业局计财科开取非税发票。（每月25-31日不办理缴费）
三、审核通过、植被恢复费缴纳完毕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下达批准书。
四、同时有长期使用和临时占用林地的项目。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核同意长期使用林地后，再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办理临时占用林地审批手续。


权限内临时占用（征用）林地的审批行政许可流程

申请人
服务窗口
适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第十七条
许可条件：临时占用（征用）防护林或者特种用途林林地面积5公顷以下及其他林地面积10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1、临时占用（征用）林地的建设单位资质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2、使用林地申请表；3、项目批准文件：（1）审批制的建设项目，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和初步设计批复；核准制、备案制的建设项目，提交核准、备案的确认文件；（2）勘查、开采矿藏项目，提交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和其他相关批准文件；（3）其他建设项目，提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4、被临时占用或征用林地的权属证明材料：林权证复印件；未发放林权证的，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权属清楚的证明；5、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做出的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6、补偿补助协议: 建设单位与被占用征用林地单位或个人签订的林地、林木补偿协议；7、临时占用（征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林地的，还应提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
办理程序：逐级申请
办理时限：20日
受理（资源处） 
审查（资源处）
决定（行政许可决定）
不予受理通知书
并告知项有权机关申请
不予受理通知书
转送有关部门并联审批
并告知复议诉讼权
不予受理通知书
不具备申请许可资格
五日内一次性告知
现场更正补正

当场作行政许可决定
并听取意见
告知陈述申辩权或听证权
书面告知申请人所需时间
实地核查
审查意见
并告知复议诉讼权
不予许可决定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受理通知书
(预收森林植被恢复费)
五日内送达
否
符合
不符合
是
有利害关系人
机关领导审签（分管厅领导）
需要上级机关审查
其他审查方式
是否需要听证
可以当场决定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有无并联审批
是否属本机关职权
依法是否需要许可
是
是
无
否
有
否
否


（二）办理程序
申请→受理→实地核查→公示→决定→核发
十、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  
1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一）收费项目
临时占用林地许可
（二）收费依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新财非税【2016】22号
（三）收费标准
（一）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木林地、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3元
(二)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以及納入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的2倍征收
(四)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使用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規定征牧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款规定征牧标准2倍征收
十二、结果送达
经由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综合业务科取件。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一）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二）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
十四、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一）现场监督投诉
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
（二）监督投诉电话
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09016268702
十六、办理地址和时间
地址：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
时间：周日一至周日五  
  夏季100—14:00，16:00--19：30
冬季10:00—14:00,  16:00--19：30
十七、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一）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1.现场查询
塔城地区林业和草原局
2.电话查询：09016268702
